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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聘(僱)用人員契約書（人事費範例-選擇勞退基金） 

中央研究院（以下簡稱甲方）  

立契約人                           雙方同意訂立契約條款如下，以資共同遵守履行： 

○ ○ ○ （以下簡稱乙方） 

一、甲方授權           （註：所（處）、研究中心）訂立契約。 

二、契約期間： 

    甲方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聘用乙方為          

    （註：請填職稱）。 

三、工作內容： 

乙方接受甲方之指導監督，從事下列工作：                                       

（例如：協助研究工作或其它與研究相關工作。） 

四、工作單位： 

乙方勞務提供之工作地點                 （含研究計畫或與研究相關工作之地點。） 

五、受聘責任： 

(一)乙方受聘後須確保甲方公務機密，有保密期限者從其規定，無保密期限者，自離職日起三年為限（解

聘者亦同）。乙方不得有不法行為或違背約定義務，如有違背者，除涉及民、刑事責任，由甲方依法追

究外，並得隨時解聘。 

(二)在聘用期間，乙方願接受與甲方約定之工作上的指派調遣，並遵守此工作上之相關規定。若乙方違背

上述相關規定確屬情節重大，甲方得隨時終止契約；甲、乙雙方如因特別事故須提前終止契約時，應

於一個月前提出預告，經甲、乙雙方協議後乙方始得離職。乙方離職時，應先依照規定辦妥離職手續。

如有損害公物，或侵權情事（或違反甲方智慧財產權規定），應負責賠償。 

六、乙方在受聘用期間，除應遵守甲方一切行政法規之規定外，其假期、勞工退休金、勞工保險及全民健保等，

依下列約定： 

(一)假期核給：依「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辦理。 

(二)甲、乙雙方應依「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給與辦法」、「勞工退休金條例」及相關規定提撥勞工退休

金，並由乙方於符合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之支領退休金條件時，依規定領取退休金。其餘未盡事宜請

參考「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給與辦法」、「勞工退休金條例」有關規定。 

(三)乙方受聘用期間，甲方應善盡投保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之義務。 

七、約聘報酬：甲方按月支給乙方報酬      薪點、折合率為      元、折合新台幣               元（每

月工作酬金自當月一日發放）。註：經費來源： 

八、考核及獎懲：  

乙方之考核及獎懲，依甲方人事規章相關規定辦理。 

九、年終工作獎金： 

年終工作獎金比照公務人員相關規定發給。 

十、服務與紀律：  

（一）乙方應遵守甲方訂定之相關規範，並應謙和、誠實、謹慎、主動、積極從事工作。  

（二）乙方所獲悉甲方關於研究上、技術上及其他因工作內容得知之秘密，非經甲方事前書面之同意，不得

洩漏，退職後亦同。 

（三）乙方於工作上應接受甲方各級主管（或有管理權人員）之指揮監督。  

（四）乙方在工作時間內，非經主管允許，不得擅離工作崗位。  

（五）乙方應接受甲方舉辦之各種教育、訓練及集會。 

 (六) 乙方應遵守甲方資訊安全相關規範，如因個人使用電腦或軟體等產生違法行為，由乙方自行負擔或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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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相關民事賠償及刑事責任。 

 (七) 乙方受聘(僱)期間，如涉有違反學術倫理之情事者，悉依「中央研究院各級倫理委員會設置及作業要

點」規定辦理。 

十一、迴避進用： 

甲、乙雙方應遵守「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6條第1項有關迴避任用之規定（各機關長官對於配偶及三

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在本機關任用，或任用為直接隸屬機關之長官。對於本機關各級主管長官

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在其主管單位中應迴避任用）。 

      乙方承諾（如後附具結書）非屬前項應迴避聘用之人員，如有違反，或有不實情事，致使甲方誤信而

有損害之虞者，甲方得以違反本契約情節重大撤銷聘用契約。 

十二、乙方於受聘用期間產生之著作或工作（研發）成果，依「中央研究院著作權處理要點」、「中央研究院

研究成果發展管理要點」及相關規定辦理。 

十三、本契約未規定事項，悉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及「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相關規定

辦理。 

十四、契約修訂： 

      本契約經雙方同意，得以書面隨時修訂。 

十五、因本契約所生之法律糾紛，雙方同意以台灣士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理法院。 

十六、契約之存執： 

      本契約書一式二份，雙方各執一份為憑。 

 

 

立契約書人： 

甲          方：中央研究院 

法 定 代 表 人 ：廖 俊 智  

授 權 簽 約 人 ：        

（所 長、主 任） 

乙          方：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